

附件1

重庆市统筹沿江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试点任务分工表

	任务名称
	序号
	子        项
	牵头单位
	责任单位

	一、创新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统筹工作机制

	（一）搭建协同管理平台
	1
	建立试点工作推进机制，结合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协调各部门做好试点建设项目审批。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二）编制综合建设规划
	2
	编制“两江四岸”地区的统筹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综合建设规划，统筹防洪排涝、市政交通、港口码头、历史文化保护等各类专项规划。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等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3
	建立基于城市信息模型（CIM）的建设项目集中管理平台，加强项目实施的技术和管理统筹。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

	（三）整合法规和技术标准
	4
	开展“两江四岸”地方立法工作，统筹城市防洪排涝与规划建设管理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局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5
	整合相关标准规范，出台统筹防洪排涝和城市建设的技术导则（指南）。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水利局
	市级有关部门

	（四）创新综合开发模式
	6
	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开展项目建设，形成可持续的城市综合开发模式。
	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五）探索市场化运营维护机制
	7
	整体考虑生态保护修复和各类设施运营维护引入市场机制，推动沿江地区一体化、市场化、专业化运营维护。
	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六）探索沿江区域综合执法
	8
	探索在沿江地区实施综合执法，由属地政府委托滨江管理机构集中行使执法权力。
	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二、提升沿江设施防洪排涝抗灾能力

	（七）推进海绵城市建设
	9
	因地制宜建设屋顶绿化、植草沟、干湿塘、旱溪、下沉式绿地、地下调蓄池等设施，加强城市雨水利用设施建设，推广城市透水铺装，建设雨水下渗设施。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局，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八）加固补齐防洪设施
	10
	摸排沿江防洪设施损毁情况，整治加固受损堤防护岸。
	市水利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11
	采用微升堤措施，补齐防洪重点区域和薄弱区域短板。
	市水利局、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九）整治排水防涝设施
	12
	精细化排查沿江排水管网，清理淤积管涵，修复破损管道。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务集团

	
	13
	改造沿江存在倒灌风险的雨水排口，改扩建过流能力不足的雨水管网。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务集团

	
	14
	排查沿江下穿道、隧道涵洞、低洼建筑与小区等易涝风险区，系统推进易涝区域整治。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务集团

	（十）改造完善供水设施
	15
	加固或迁建地势较低取水泵房，对易受洪水影响的沿江水厂实施关停或改造。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投集团、市自来水公司

	
	16
	优化供水分区，增设互联互通主干管网和改造老旧供水管网。
	市城市管理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投集团、市自来水公司

	（十一）修复迁改污水设施
	17
	修复沿江受损污水处理厂、污水泵站，增设防洪挡墙、迁建配电设施。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务集团

	
	18
	实施老旧破损污水管网改造，迁改受损风险较高的滨江截污干管。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水务资产公司、市水务集团

	（十二）整修完善环卫设施
	19
	维修或更换垃圾箱、公厕等受损环卫设施，迁建易受洪水影响的环卫停车场和垃圾中转站。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环卫集团

	
	20
	配置垃圾车、冲洗车、扫路车、吸粪车和吊装机等环卫设备。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环卫集团

	（十三）恢复迁建能源设施
	21
	修复更换受损燃气设备及线路，迁改警戒水位以下的主干燃气管线及附属设施，调整气源接入点、迁移燃气调压设施和增设应急气源。
	市经济信息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重庆燃气集团

	
	22
	修复更换受损电力设备及线路，迁改警戒水位以下的电力管线及附属设施，对有条件的电源接入点进行调整。
	市经济信息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电力公司

	（十四）修复照明及通信设施
	23
	恢复改造受损照明设施。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24
	修复受损通信设施及线路，迁改警戒水位以下的主干通信线路及重要通信设施，实施通信机房、基站等通信设施的防洪提标改造或迁建，建设备份线路或保护环路。
	市通信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铁塔重庆公司

	三、实施沿江公共空间生态和安全综合整治

	（十五）保障行洪通道通畅
	25
	开展沿江河道管理范围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清四乱”专项整治工作。
	市水利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26
	清理整治设计洪水位以下违法违规建设及已不适宜城市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临时商业设施，预控河道两侧绿地通廊，严格落实沿江新建建筑后退红线的要求。
	市水利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27
	搬迁重大隐患设施，推进停泊船舶专项治理，开展货运码头搬迁置换和转型升级工作。
	市交通局、市国资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28
	结合岸线用地功能的调整，逐步搬迁沿江低洼处的仓储物流、批发市场、客货运站等人流物资集聚场地。
	市水利局、市交通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国资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十六）优化滨江公共空间
	29
	实施消落带生态修复，分类整治沿江护岸；重塑韧性公共空间，贯通滨江休闲步道，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受洪水影响的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修复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城市管理局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生态环境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文化旅游委、市城投集团，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十七）开展次级河流综合整治
	30
	推进长江、嘉陵江沿江次级河流“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实施次级河流入江口驳岸生态修复。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城投集团

	（十八）整治沿江建筑安全隐患
	31
	受损严重且有安全隐患的危旧房片区实施征收拆除。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32
	受淹但无较大安全隐患的房屋通过修缮加固及改扩建的方式进行排危加固，解除安全隐患。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33
	完善沿江其他居住小区、公共建筑服务设施配套，开展社区雨污分流源头改造，更新完善水、电、气、讯、消防、防洪涝等设施设备。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四、增强城市交通运行保障能力

	（十九）实施交通设施安全加固
	34
	修复沿江道路受损路面、绿化及附属设施，消除沿江道路塌陷隐患。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城投集团

	
	35
	加强沿江隧道的除险加固，开展跨江桥梁安全检测、加固改造及品质提升工作，建成桥梁日常运营健康监测系统，修复桥梁防撞护栏、支座系统。
	市城市管理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城投集团

	（二十）提升慢行交通纵向疏解能力
	36
	完善沿江区域步道系统及配套设施，推进连接腹地的街巷步道、山林步道等山城步道和人行天桥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二十一）构建沿江特色公交系统
	37
	提升沿江区域公交服务水平，优化公交停靠站点、完善站点配套服务设施。
	市交通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38
	完善两江水上交通系统，启动水上巴士、过江索道等特色交通研究。
	市交通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二十二）完善滨江区域路网体系
	39
	加快与沿江地区相连的跨江通道及区域分流通道建设，提升滨江地区综合交通优化及疏解能力。
	市住房城乡建委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市城投集团

	（二十三）推动沿江轨道成环成网
	40
	加快沿江、跨江轨道线路建设，融入中心城区轨道线网，实施运营轨道线路技术改造和提质增效，推进轨道站点疏散通道和接驳系统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重庆交通开投集团

	五、加强应急调度能力建设

	（二十四）完善防洪排涝应急预案
	41
	优化完善涵盖组织体系、预警预防、应急响应、灾后处理等内容的防洪排涝应急预案。
	市应急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水利局、市交通局等市级有关部门

	（二十五）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
	42
	实施水文监测能力提升工程，新建、恢复、改造“两江四岸”范围内水文监测站。
	市水利局
	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43
	加强应急处置硬件建设，配齐橡皮艇、应急泵车等防洪排涝应急设备；加大防洪排涝物资储备力度，增加物资储备种类和数量。
	市应急局

	（二十六）统筹协调流域防洪调度
	44
	建立流域联防联控联调机制，实现跨省河流水雨工情信息共享。
	市水利局、市应急局

	六、保障措施

	（二十七）强化组织领导
	45
	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指导下，在中心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领导小组的统筹下，由“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办公室牵头，会同市政府有关部门和沿江区政府，负责推进试点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二十八）加大政策支持
	46
	协调对接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家有关部委支持督促指导重庆市推进试点建设。
	市住房城乡建委

	
	47
	协调对接水利部支持在安排三峡后续扶持资金方面对沿江岸线生态化改造项目予以倾斜，并支持试点项目加快办理涉及长江、嘉陵江的相关涉河审批事项。
	市水利局

	
	48
	协调对接交通部支持沿江码头、船舶搬迁置换和项目通航审批工作。
	市交通局

	
	49
	协调对接国家发展改革委支持将试点工作纳入“十四五”相关规划，指导加大项目推进力度，结合现有中央预算内资金渠道给予支持。
	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水利局、市交通局

	
	50
	协调对接财政部指导重庆市用好现有中央财政支持灾后恢复重的各专项资金、中央预备费等资金渠道，统筹用于支持试点项目建设，在新增专项债务限额内安排专项债券用于试点方案中符合条件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
	市财政局

	（二十九）加强资金筹措
	51
	加大试点项目资金投入，多元化、多渠道筹集资金，并发挥中央资金的“一钱多用”机制，整合专项资金用于试点项目建设。创新投融资方式，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鼓励社会资本依法合规参与试点项目建设。
	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委、市水利局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52
	加强国开行、农发行等国有银行的政策性资金支持。
	市住房城乡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

	（三十）严格督办落实
	53
	加强试点工作各项政策的监督检查，严格检查和审计资金使用情况，严把工程质量关、资金使用关，强化对灾后重建资金的监管，严肃查处截留、挤占、挪用灾后重建资金等违纪违法行为。
	市财政局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三十一）做好总结评估
	54
	加强部门协作和上下联动，建立跟踪评估和督促落实机制，严格督促检查，跟踪分析重点任务、工程落实情况；及时研究试点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加强经验总结，形成改革创新模式和典型做法。
	市住房城乡建委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55
	将《实施方案》列入城市提升工作考核内容，纳入市政府督查办督查巡查重点内容，对推进情况进行检查和督导。
	市政府督查办
	市级有关部门、中心城区沿江区政府




